《物权法》课程自学考试大纲
辽宁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
课程代码：14392
使用教材：《物权法》，梁慧星、陈华彬著，法律出版社，2020年8月第7版
课程性质和学习目的：
本大纲供法学专业《物权法》自学考试课程使用。
《物权法》是法学专业的一门学科基础课程；目的是使学生能掌握物权法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能够运用法学原理和法律知识灵活解决物权领域中的实际问题，培养学生解决物权方面法律问题的综合能力。
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第一章 物权概述
第一节 物权的名称、概念与特征
一、了解：物权的定义：各种学说之分析；
三、掌握：物权的特性
第二节 物权的起源与罗马法、日耳曼法的物权观念
一、了解：物权观念和物权制度的起源；
二、了解：罗马法、日耳曼法的物权观念
第三节 物权与债权
一、了解：物权与债权二元权利体系的形成；
二、重点掌握：物权与债权的区别；
三、了解：物权功用的变迁与物权和债权的交错
第四节 物权与知识产权、继承权
一、重点掌握：物权与知识产权；
二、掌握：物权与继承权
第二章 物权法概述
第一节 物权法的特性
一、掌握：物权法为私法；
二、（略）：物权法为财产法；
三、了解：物权法为强行法；
四、掌握：物权法具有固有法的特性；
五、了解：物权法具有公共性
第二节 物权法的发展趋势（略）
第三节 中国物权法与《民法典》物权编的制定和编纂
一、了解：中国物权立法的回眸；
二、了解：中国物权法的制定；
三、了解：中国民法典物权编的编纂；
四、了解：物权法的体系；
五、掌握：我国物权法的法源（渊源）；
六、重点掌握：《民法典》物权编的基本理念
第三章 物权的客体与一物一权原则
第一节 与物权有关的物的主要分类
一、掌握：动产与不动产；
二、了解：物的成分；
三、掌握：主物与从物；
四、了解：原物与孳息
第二节 一物一权原则
一、掌握：含义与存在理由；
二、了解：一物的判定与一物一权原则的发展
第四章 物权的效力
第一节 概要
了解：物权的效力的涵义
第二节 物权的排他效力
掌握：物权的排他效力的主要表现
第三节 物权的优先效力
一、掌握：物权相互间的优先效力；
二、重点掌握：物权优先于债权的效力
第四节 物权的追及效力
了解：物权的追及效力
第五节 物权请求权
一、了解：概要；
二、掌握：物权请求权的特性；
三、了解：物权请求权的周边：物权请求权与相关请求权；
四、重点掌握：基于定限物权的物权请求权；
五、了解：物权请求权的其他问题
第五章 物权法定原则与物权的类型
第一节 物权法定原则
一、掌握：物权法定原则及其存在理由；
二、了解：违反物权法定原则的效果；
三、了解：关于物权法定原则的缓和；
四、了解：物权法定原则与合同自由原则
第二节 物权的类型
一、掌握：物权的学理分类；
二、了解：大陆法系一些国家或地区民法典上的物权类型；
三、掌握：我国的物权类型；
第六章 物权变动
第一节 概要
一、重点掌握：物权变动的含义与形态；
二、了解：引起物权变动的原因
第二节 物权变动
一、了解：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
二、掌握：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
第三节 物权变动的公示与公信原则
一、掌握：公示原则；
二、重点掌握：公信原则
第四节 物权行为
一、了解：物权行为的源起与评述；
二、掌握：物权行为的基础法理；
三、了解：物权行为的独立性理论；
四、了解：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理论
第五节 物权消灭的原因
一、掌握：混同；
二、了解：抛弃（放弃）；
三、了解：其他原因
第七章 所有权通说
第一节 所有权的含义与功用
一、掌握：所有权的含义；
二、重点掌握：所有权的功用
第二节 所有权的变迁与演进
一、了解：所有权权源的变迁与演进；
二、掌握：所有权的观念与制度的变迁
第三节 所有权的类型
一、掌握：国家所有权；
二、了解：集体所有权；
三、了解：私人所有权；
四、了解：对社会团体法人、捐助法人财产所有权的保护
第四节 所有权的权能
一、掌握：所有权的积极权能；
二、了解：所有权的消极权能
第五节 所有权的限制
一、掌握：私法对所有权的限制；
二、了解：公法对所有权的限制；
三、掌握：征收与征用
第六节 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
一、掌握：所有物的返还请求权；
二、掌握：所有权妨害排除请求权；
三、了解：所有权妨害预防（防止）请求权
第七节 取得时效
一、了解：概要；
二、掌握：取得时效的基本法理；
三、了解：我国的时效取得问题
第八章 土地空间权
第一节 概说
了解：概说
第二节 土地空间权的基本理论
一、了解：土地空间权的含义与类型；
二、掌握：土地空间权的体系；
三、了解：空中权；
四、了解：地中权（地下空间利用权）；
五、了解：土地发展权；
六、了解：不动产证券化
第九章 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第一节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基本理论
一、了解：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源起与名称；
二、了解：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含义；
三、了解：业主的界定；
四、掌握：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特性与种类
第二节 专有权
一、了解：专有权的含义；
二、掌握：专有权的客体——专有部分；
三、了解：专有部分的范围；
四、重点掌握：专有权的内容；
五、了解：业主作为专有权人的法律责任（Ⅰ）；
六、了解：业主作为专有权人的法律责任（Ⅱ）
第三节 共有权
一、掌握：共有权的含义与特性；
二、掌握：共有权的客体——共有部分；
三、重点掌握：共有权的内容；
四、了解：业主作为共有权人的法律责任；
五、了解：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维修基金的归属和处分；
六、了解：共有部分的收入分配（归属）
第四节 业主的成员权
一、了解：业主的成员权的含义、特性与形成基础；
二、掌握：业主成员权的内容
第五节 区分所有建筑物的管理
一、了解：区分所有建筑物的管理的含义与内容；
二、掌握：管理规约；
三、掌握：业主管理团体；
四、了解：区分所有建筑物的重建、修复（复旧）与修缮
第十章 相邻关系
第一节 相邻关系总说
一、了解：相邻关系的含义、功用与权源；
二、掌握：相邻关系的法性质及与地役权的区别；
三、了解：相邻关系的演变
第二节 相邻关系的类型
一、了解：土地相邻关系；
二、掌握：建筑物相邻关系
第十一章 共有
第一节 概说
一、了解：共有的含义与演进；
二、掌握：共有的特性、成立及类型；
三、了解：共同共有与按份共有的界分
第二节 按份共有
一、掌握：按份共有的源起与含义；
二、了解：按份共有的内部关系；
三、了解：按份共有的外部关系
第三节 共同共有
一、掌握：共同共有的含义与法性质；
二、掌握：共同共有的类型；
三、重点掌握：共同共有的效力；
四、了解：共同共有的消灭；
五、了解：共同共有的分割
第四节 准共有
了解：准共有的含义
第十二章 所有权的特别取得
第一节 善意取得
一、了解：善意取得的含义与肇源；
二、了解：善意取得的“极端法”与“中间法”立场；
三、掌握：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四、掌握：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
第二节 遗失物的拾得
一、了解：含义与法性质；
二、掌握：遗失物拾得的要件；
三、重点掌握：拾得遗失物的效力；
四、了解：遗失物规则对拾得漂流物、发现埋藏物、隐藏物的准用
第三节 先占
一、了解：先占的含义与法性质；
二、掌握：先占的构成要件；
三、了解：先占的法律效果；
四、了解：我国民事实务中的先占制度
第四节 添附
一、了解：添附的含义与旨趣；
二、掌握：附合；
三、掌握：混合；
四、了解：加工；
五、了解：我国《民法典》规定的添附制度
第五节 货币所有权
一、了解：货币为一种特殊的物；
二、掌握：货币所有权；
三、了解：孳息的所有权取得
第十三章 用益物权总说
第一节 用益物权的意义
一、掌握：用益物权的含义；
二、了解：用益物权的取得、丧失与变更；
三、重点掌握：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
第二节 用益物权的特性与功用（略）
第三节 用益物权的类型体系
一、了解：其他国家与地区规定的用益物权；
二、掌握：我国的用益物权体系
第十四章 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一节 概说
一、掌握：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含义与特性；
二、了解：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征收；
三、了解：土地经营权的定义、流转、设立及登记
第二节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
一、掌握：依法律行为而取得；
二、了解：依法律行为以外的原因而取得
第三节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效力
一、掌握：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权利；
二、掌握：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义务
第四节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消灭
一、掌握：土地承包经营权消灭的原因；
二、了解：土地承包经营权消灭的法律后果
第十五章 建设用地使用权
第一节 概说
一、掌握：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含义与特性；
二、了解：建设用地使用权（地上权）的严格与内容；
三、重点掌握：建设用地使用权与类似权利的区别
第二节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取得
一、掌握：通过行政划拨方式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
二、了解：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
第三节 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权利义务
一、掌握：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权利；
二、了解：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义务
第四节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消灭
一、了解：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消灭原因；
二、掌握：建设用地使用权消灭的法律后果
第十六章 宅基地使用权
第一节 概说
一、了解：宅基地使用权的含义；
二、掌握：宅基地使用权的特性
第二节 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和流转
一、了解：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
二、了解：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
第三节 宅基地使用权的效力
一、掌握：宅基地使用权人的权利；
二、了解：宅基地使用权人的义务
第四节 宅基地使用权的消灭
一、掌握：宅基地使用权消灭的因由；
二、了解：宅基地使用权消灭的法律后果
第十七章 居住权
第一节 概说
一、了解：居住权的含义；
二、掌握：居住权的主体、客体、内容；
三、了解：居住权的特性；
四、掌握：居住权的消灭原因
第二节 居住权制度
一、了解：《民法典》第二编第十四章规定的居住权制度的内容；
二、掌握：对《民法典》第二编第十四章规定的居住权制度的理解与释明
第十八章 地役权
第一节 概说
一、掌握：地役权的含义；
二、了解：地役权的法制史脉络与功用；
三、掌握：地役权的特性；
四、了解：地役权的分类
第二节 地役权的取得
一、掌握：基于法律行为取得地役权；
二、了解：基于法律行为以外的原因取得地役权
第三节 地役权的效力
一、重点掌握：地役权人的权利和义务；
二、了解：供役地人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节 地役权的消灭
一、掌握：地役权的消灭原因；
二、了解：地役权消灭的法律后果
第十九章 担保物权总说
第一节 担保物权的基本法理
一、了解：担保物权的含义；
二、了解：担保物权的本旨；
三、重点掌握：担保物权的特性；
四、了解：担保物权的效力；
五、掌握：担保物权的功用与价值
第二节 担保物权的类型
一、了解：各国家或地区物权法上的担保物权；
二、掌握：担保物权的分类
第三节 担保物权的其他问题
一、了解：物的担保（物权的担保）与人的担保；
二、了解：关于金钱担保；
三、了解：担保物权的消灭。
第二十章 抵押权
第一节 概说
一、了解：抵押权的含义；
二、掌握：抵押权的特性；
三、了解：抵押权的发展趋势对我国抵押权的影响
第二节 抵押权的取得
一、掌握：基于法律行为而取得抵押权；
二、了解：非基于法律行为而取得抵押权
第三节 抵押权的效力（一）
一、了解：抵押权担保债权的范围；
二、重点掌握：抵押权的效力所及的标的物的范围
第四节 抵押权的效力（二）
一、了解：抵押物的用益权；
二、了解：设立多个抵押权的权利；
三、了解：于抵押物上为他人设立用益权的权利；
四、了解：出让抵押物的权利
第五节 抵押权的效力（三）
一、掌握：抵押权人的顺位权；
二、掌握：对抵押权的处分权；
三、了解：抵押权的保全权；
四、了解：抵押权人的物权请求权；
五、了解：抵押权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
六、重点掌握：抵押权的实行
第六节 抵押权的消灭
掌握：抵押权的特殊消灭原因
第七节 特殊抵押权（一）：最高额抵押权
一、掌握：最高额抵押权的含义和特性；
二、了解：最高额抵押权的功用与缺陷；
三、掌握：最高额抵押权的设立；
四、了解：最高额抵押权的变更；
五、了解：最高额抵押权的转让；
六、重点掌握：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债权的确定；
七、了解：最高额抵押权的实行；
八、了解：最高额抵押权的消灭
第八节 特殊抵押权（二）：共同抵押权
一、了解：共同抵押权的含义；
二、掌握：共同抵押权的基本原则；
三、了解：共同抵押权的设立；
四、了解：共同抵押权的消灭
第九节 特殊抵押权（三）：财团抵押权、浮动抵押权与证券抵押
一、了解：财团抵押权；
二、掌握：浮动抵押权；
三、了解：证券抵押
第十节 特殊抵押权（四）：所有人抵押权
了解：所有人抵押权的含义
第二十一章 质权
第一节 概说
一、掌握：质权的含义与特性；
二、了解：质权的法制史脉络与立法例；
三、了解：质权的分类
第二节 动产质权
一、重点掌握：动产质权的意义；
二、了解：动产质权的取得；
三、掌握：动产质权的效力；
四、了解：动产质权的消灭；
五、了解：最高额质权
第三节 权利质权
一、掌握：权利质权的基本法理；
二、掌握：票据质权；
三、掌握：债券质权；
四、了解：存款单质权；
五、了解：仓单质权；
六、了解：提单质权；
七、掌握股权质权；
八、了解：基金份额质权；
九、掌握：知识产权质权；
十、了解：应收账款质权
第二十二章 留置权
第一节 概说
一、掌握：留置权的含义；
二、了解：留置权的性质；
三、了解：留置权的法制史脉络与立法成例；
四、掌握：留置权与其他类似权利的界分；
五、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规定的其他留置权；
六、了解：留置权的功用
第二节 留置权的取得
一、重点掌握：留置权取得的积极要件；
二、掌握：留置权取得的消极要件
第三节 留置权的效力
一、了解：留置权所担保债权的范围；
二、了解：留置权的效力所及标的物的范围；
三、掌握：留置权人的权利义务；
四、掌握：留置物所有人的权利义务；
五、了解：留置权与动产抵押权、质权的竞存；
六、了解：留置权的实行；
七、掌握：留置权的消灭
第二十三章 占有
第一节 概说
一、掌握：占有的含义；
二、了解：占有的主体；
三、了解：占有与相关概念的界分；
四、掌握：占有的功能
第二节 占有的分类和占有状态的推定与变更
一、了解：占有的分类；
二、掌握：占有状态的推定；
三、了解：占有状态的变更
第三节 占有的取得
一、了解：占有的原始取得；
二、掌握：占有的继受取得
第四节 占有的效力
一、掌握：占有权利的推定；
二、了解：占有人与回复请求权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第五节 占有的保护
一、掌握：占有人的自力救济权；
二、重点掌握：占有人的物上请求权
第六节 占有的消灭与准占有
一、了解：占有的消灭；
二、了解：准占有

试题举例：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15小题，每小题1分，共15分）
1. 以占有人对物事实关系的程度为标准，可将占有分为
A. 自主占有与他主占有        B. 直接占有与间接占有
C. 善意占有与恶意占有        D. 和平占有与强暴占有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2分，共10分）
16. 物权与债权的区别包括（ ）
A. 权利性质不同        B. 权利客体不同     C. 主体不同
D. 所涉及的利益不同    E. 权利效力不同
三、填空题（本大题共10小题，每题1分，共10分）
21. 若债务人财产上存在定限物权，于受清偿或补偿时，定限物权    于一般债权。
四、名词解释（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3分，共15分）
31. 担保物权
五、简答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6分，共30分）
36. 简述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行使的要件。
六、论述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10分，共20分）
41. 试述物权的排他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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